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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有待政府當局對委員在以往會議上所提關注事項作

出的回應                                                                  
[CB(2)67/99-00(01)、CB(2)96/99-00(02)及CB(2)109/99-
00(01)至 (03)號文件 ]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提供下列文件  

(a) 政府當局對委員於 1999年 9月 29日及 10月 5日會
議上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回覆 [CB(2)109/99-
00(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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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於 “康樂及文化服務的收費機制建議 ”的文件
[CB(2)109/99-00(02)號文件 ]；及

(c) 關於 “附表 7所載對各項條例及附屬法例作出的
重 大 相 應 和 雜 項 修 訂 ”的 文 件 [CB(2)109/99-
00(03)號文件 ]。

應李華明議員之請，主席建議，如果委員對政府當局就

委員在 1999年 9月及 10月 5日會議上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
回應 (分別載於CB(2)96/99-00(02)及 109/99-00(01)號文件 )
有任何疑問，法案委員會可於下次會議上討論該等文

件。

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除在 1999年 10月 8日會
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外，政府當局已就所有尚未回應的

關注事項作出回應。為方便委員參閱，政府當局已提供

列表，列述政府當局對有關第 132章附屬法例的各項建議
修訂作出的回應 [CB(2)67/99-00(01)號文件 ]。政制事務局
副局長回應主席時證實，政府當局會在下星期提交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供委員審閱。

立法時間表

3. 李永達議員重申對政府當局只給予法案委員會

很少時間審議條例草案的強烈不滿。他尤其不滿在法案

委員會尚未完成審議所有政策事宜及逐項審議條例草案

的條文前，委員便需提交其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

稿。

4. 主席表示他接獲 3名屬於民主黨的委員的書面
意見，就委員需在 1999年 10底前提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擬稿予法案委員會研究的建議表達不滿。主席解

釋，是項要求旨在籲請委員，如果他們願意，可盡早提

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以便法案委員會進行討

論。他表示，法案委員會不大可能會就應否解散兩個臨

時市政局 (下稱 “兩個臨市局 ”)此基本政策問題達成協
議。但委員可就建議中改善或修訂與第 132章附屬法例有
關的若干條文及條例草案的其他附表進行討論。陳鑑林

議員贊同主席之見，認為立法時間緊迫，必須於 1999年
12月 31日前就條例草案作出決定，因此實際上有需要指
定一個限期讓委員提交其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

供法案委員會審議。

5. 張永森議員表示，雖然兩個臨市局的議員的任期

將於1999年12月31日屆滿，但政制事務局局長曾於立法會
不同會議上承諾政府當局不會以行政手段解散兩個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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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他詢問政府當局是否仍會遵守承諾，透過正常立法

程序實施解散兩個臨市局的建議。張議員表示，他看不

到有任何理由必須在 1999年 12月 31日前通過條例草案。
他指出，政府當局應準備一套應變計劃，以應付立法會

拒絕通過條例草案時的情況。他又要求委員就其建議的

條例草案相關政策事宜列表內的餘下項目進行討論

[CB(2)2124/98-99(01)號文件 ]。

6.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強調，政制事務局局長已信

守承諾，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由於兩個臨市局議員

的任期會在 2000年 1月 1日前屆滿，如果新架構到時尚未
準備就緒，便可能會對市服務政的提供造成影響。據政

府當局所知，《臨時市政局條例》 (第 101章 )或《臨時區
域市政局條例》 (第 385章 )當中均無任何條文訂明可將兩
個臨市局的權力延續或移交某個公營機構。政制事務局

副局長重申，政府當局並無應變計劃，但希望在 1999年
12月 31日之前獲委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7. 主席表示，法案委員會必須充分考慮到兩個臨

市局的議員的任期會在 1999年 12月 31日屆滿，而且必須
設立新架構，由 2000年 1月 1日起提供市政服務。除非法
案委員會已決定否決條例草案，否則，委員須盡量在切

實可行情況下在預定時間內審議條例草案。

8. 關於以立法形式延長兩個臨市局的議員任期的

建議，張永森議員表示，《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第 3(2)條已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指定
任何公職人員或公共機構作為施行該條例任何一條條文

的主管當局。他因此認為，即使條例草案未能在 1999年
12月 31日獲得通過，在提供市政服務方面亦不會出現真
空情況。

9.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回應主席時表示，第 3(2)條旨
在提供一個機制，讓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命令指

定附表 3中所載的任何公職人員或公共機構作為施行該
條例某項條文的主管當局。他贊同主席之見，認為該命

令應以附屬法例的形式作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確

認高級助理法律顧問的觀點。

10.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重申，政府當局並無任何計

劃，在立法會不通過條例草案的情況下，將現時兩個臨

市局的職能轉授予其他公職人員或公共機構。她希望法

案委員會可在 1999年 10月底前完成審議條例草案，以便
於 1 9 9 9年 1 1月 1 7日或 2 4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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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當局仍須尋求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批准新的組織架構及人手編制，以便新的政策局及部

門可由 2000年 1月 1日開始運作。

政府當局

11. 李永達議員表示，他看不到政府當局有任何理

由不能押後至 1999年 12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才恢復條例
草案的二讀辯論，然後要求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的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以研究有關的財政及人

員編制建議。政制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她會考慮

該建議，但她關注到，鑒於立法會在 1999年 12月 15日舉
行會議後便會休會，若將二讀辯論押後，政府當局及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的工作編排便會非常緊迫。

康樂及文化服務的費用

[CB(2)109/99-00(02)號文件 ]

12. 應主席之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政

府當局就釐定康樂文化服務費用建議的兩級收費方案。

第一級收費包括由市民大眾以個人形式廣泛使用的場地

及設施的收費。該類收費的清單將以規例形式訂定，並

須經由立法會以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審

批。其他所有康樂文化服務的收費，包括作商業用途及

由機構使用的服務的收費將納入第二級收費，在獲得財

政司司長批准下，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釐定。民政

事務局副局長繼而請委員就政府當局的建議提出意見。

康樂及文化服務的分類

13. 楊孝華議員認為上述建議可行。但他認為，

個別人士使用草地滾球場、租用障礙高爾夫球場及高爾

夫球場中心等，應列入第一級別的收費。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回應時表示，現時使用該等設施的個別市民不多。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李華明議員再提出的問題時表

示，高爾夫球運動現時只處於發展階段，使用有關設施

的人數相對偏低。政府當局因此建議在釐定該等設施的

收費方面保留若干彈性。

14. 李華明議員指出，壁球運動近年受歡迎的程度

已大不如前，而臨市局現正就提供壁球場地進行檢討。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可以考慮將租用壁球

場的收費轉為第二級別的收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

李永達議員時表示，將使用水上活動設施的收費納入第

二級別旨在提供彈性，以改善在為市民提供水上活動節

目方面的服務。由於現時只有 4個水上活動中心，他相信
該等收費對大多數人不會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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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鑒於博物館入場費屬於第一級別的收費，李華明

議員詢問為何博物館特別展覽及節目的入場費要列為第

二級別的收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答稱，特別展覽及節

目的成本高昂，必需因應有關成本而調整收費水平。

康樂文化服務的收費水平

16. 李華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承諾在重組市政

服務之後兩年內不改變現行的收費水平。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澄清，政府當局並無承諾會保留康樂文化服務現行

的收費水平。政府當局會進行檢討，以協調兩個臨市局

現時所釐定費用的差異。因此，部分現有收費水平需要

在是次檢討中作出調整。民政事務局副局長指出，根據

某資助水平釐定費用並無意義，因為資助水平通常是成

本和使用人數互相影響的結果，而非釐定費用的策略。

政府當局

17. 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強調，政府當局無意利用

重組市政服務的機會改變兩個臨市局現時採納的收費原

則。政府當局會在重組市政服務之後兩年內重整各項收

費的水平。在釐定市政服務的費用時，使用者的負擔能

力會是一個主要的考慮因素。李永達議員建議政府當局

在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時作出該項承諾。民政事務

局副局長對該建議表示察悉。

18. 李永達議員表示，他不反對政府當局透過較有

效運用資源及改善現有服務以減低資助水平的建議。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的建議是為釐定費用

引入一個富彈性的機制，以便管理人員可迅速回應在需

求方面的改變。此外，當局亦會引入不同價格的收費，

以提高社會各階層對服務的需求，增加各項設施的使用

人數及使用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按第二級收費釐定的費用只佔康樂文化服務收入的

一小部分。因此，政府當局不大可能會為增加收入而提

高這方面的收費。

19. 張永森議員對政府當局會否透過重整收費以提

高康樂文化服務的費用一事仍深表關注，並促請政府當

局承諾在一段期間內不會提高收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回應時表示，重整收費時可能須調整若干現有收費，但

調整幅度應會極小。由於有需要精簡兩個臨市局提供服

務的收費架構，政府當局不能承諾在完成協調各項收費

後不會調整收費。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強調，廣為公眾使

用的服務的費用已納入第一級收費類別，須經立法會以

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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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機制

20. 關於政府當局文件的第 6段，張永森議員指出，
政府當局只承諾會定期或按需要向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

員會提交各項費用的資料。政府當局似乎不會就第二級

別費用的釐定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局副局長澄清，該

文件第 6段已顯示政府當局有意就該等事宜諮詢立法
會。

21. 張永森議員詢問，新設的文化委員會及其他諮

詢組織在釐定康樂文化服務的費用方面會否扮演任何角

色。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或會就收

費政策事宜諮詢該等組織，但該等組織不會參與釐定費

用的工作。張議員表示，政府當局亦應就康體活動成立

類似文化委員會的諮詢組織。

對非牟利機構的資助

22. 鄧兆棠議員表示，地區組織與兩個臨市局合辦

活動時，通常會獲調低或免除費用。他詢問政府當局在

重組市政服務後該項安排會否繼續。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證實，新設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地區組織合辦活動

時，可酌情調低或免除有關費用。擬議第 124L條亦已賦
權財政司司長或任何獲其轉授權限的公職人員可調低或

免除各項收費或費用。就此，主席詢問新設部門會以甚

麼準則篩選地區組織合辦活動。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

時表示，新設部門會在地區層面建立工作網絡，並致力

建立互相合作的關係。

23. 李永達議員詢問新設部門會否調低或免除各體

育總會及地區體育協會租用場地／設施的費用。民政事

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可批准調低或免除有關費

用。新設部門會與各個體育總會及地區體育協會緊密合

作，藉以在各個場地籌辦長遠的訓練計劃。

外判計劃

24. 李永達議員關注到康樂及文化場地管理工作外

判後會增加收費的問題。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如果

日後將服務外判的建議涉及經營人在收費方面可享有若

干程度的自主權，政府當局會事先徵詢有關的立法會事

務委員會的意見。如有需要，政府當局亦可在合約內訂

明收費水平。他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在進行任何外判

計劃時會非常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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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陳榮燦議員關注到外判建議對人員編制的影

響，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會以平穩

步伐推行外判或私營化計劃，而須遵守的其中一項條件

是該等計劃不會導致當局裁員。政府當局樂觀地相信，

因該等計劃而出現的過剩人手可以透過重新調配員工而

由新的康樂及文化服務予以吸納。他向委員保證，政府

當局在研究外判建議時，會考慮建議對人員編制的影

響。

財政司司長的角色

26.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已研究過委

員所提自第 124J(1)條刪去 “在財政司司長的批准下 ”一語
的建議，其結論是，刪去該語句並無任何實際作用。

庫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表示，其他法例中亦有相類的規

定，指定部門主管可獲授權釐定各項費用。該等規定顯

示政府收費須受內部審核及監察制度規管。政府當局的

立場是，在提供市政服務方面沿用已確立的收費政策，

同時顧及公眾的負擔能力。

II.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CB(2)96/99-00(04)及CB(2)109/99-00(02)號文件 ]

27. 委 員 察 悉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了 一 份 比 對 表

[CB(2)96/99-00(04)號文件 ]，列明《小販規例》中現行及
建議條文的差別。主席建議在委員開始審議《小販規例》

的各項修訂建議 (附表 3第 315至 368段 )時研究該文件。

28. 委員同意將有關 “附表 7所載對各項條例及附屬
法 例 作 出 的 重 大 相 應 和 雜 項 修 訂 ”的 文 件 [立 法 會
CB(2)109/99-00(02)號文件 ]押後至下次會議上討論。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9. 委員察悉，當局已於 1999年 10月 9日發出新聞
稿，並於 1999年 10月 11日在《明報》及《南華早報》
登廣告，邀請公眾就條例草案提交意見書。提交意見書

的截止日期為 1999年 10月 18日，而法案委員會將於 1999
年 10月 22日與各團體代表會晤。張永森議員要求給予作
為市政服務提供者的兩個臨市局較多時間在會上提出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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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主席提醒各委員，下次會議將於 1999年 10月 19
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至 6時 30分舉行。

31. 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5月 12日


